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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證照輔導與補助要點 

民國 107年 05月 30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7年 11月 28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8年 09月 25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0年 09月 02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2 年 09 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康寧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經濟及文化不利在學學生取得專業技術或有助於就

業的專門證照，特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證照輔導與補

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由各審核單位審查相關補助事宜。 

二、申請資格 

(一)經濟不利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5.原住民學生具學雜費減免資格 

    6.獲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補助學生 

    7.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8.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二)文化不利 

    1.新住民第二代 

    2.新住民學生 

三、申請時間：每學期依公告時間進行申請 

四、各類證照輔導及補助方式如下表 

證照類別 輔導方式 補助方式 
受理及審核

單位 

資訊類 1. 資訊證照考試前，學生可

向任課老師或逕向資圖
中心提出申請，免費證照
輔導課程兩小時。 

2. 二年級上之學生未通過
證照考試者，亦可以申請
免費證照輔導兩小時，以
提升學生之證照通過率。 

在學期間報名相關資訊證照，可申請報

名費補助。 

資圖中心 

語言類 

語言中心每學期開設外語相
關證照班輔導學生考照。 

1.多益測驗：報名費全免，每年限報考二
次(含多益英語測驗、多益普級英語測

驗、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 

2.全民英檢：一年內（以報考之測驗年度
為準）可免費報考2次考試，但聽讀、

外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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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輔導方式 補助方式 
受理及審核

單位 

說寫測驗各計一次。 

3.日、韓語能力測驗：各補助測驗費半價
(1人限優惠1個級數)。 

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
認證 

原資中心每學期開辦住民族
語課程，輔導學生考照。須
參課程輔導，出席時數不得
低於總課程時數七成。 

1.在學期間取得認證，初級認證可申請新
臺幣(以下同)3,000元獎勵金；中級認證
可申請5,000獎勵金；中高級認證可申請
7,000元獎勵金；高級認證可申請10,000

元獎勵金。 

2.新生入學時可依據入學時的族語認證

級數申請。 

3.1個級數一人限申請1次。 

4.參加族語班課程全勤獎勵金2,000元。 

原資中心 

高級救命
術
(ACLS) 

護理科輔導學生考照 在學期間報名該類證照，可申請報名費
全額補助。 

護理科 

國家專門
職業暨技
術人員高
等及普通
考試類 

開設證照輔導班：護理師、
社會工作師、驗光師及驗光
生等。 

在學期間報名該類證照，可申請報名費
全額補助。 

研究發展處 

其他類
(一) 

依本處所提獎勵種類、證照
之證照輔導方式各學系開設
相關證照輔導班，或由學生
提出申請且開班授課。 

依本處所提獎勵種類、證照之證照補助
方式可申請報名費全額補助，唯每項證
照申請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新臺幣 3,000

元為限。 

研究發展處 

其他類
(二) 

開設證照輔導班：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台灣金融研

訓院、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之
相關證照 

在學期間報名該類證照，可申請報名費
全額補助。 

研究發展處 

五、相關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計畫統籌支應。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